吉水财购﹝2023﹞1号

关于吉水县城区路灯照明钠灯金卤灯光改造项目（JXMH-2022－001）投诉处理决定书
江西柏年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吉水县城区路灯照明钠灯金卤灯光源改造项目

二、项目编号：[JXMH-2022－001]
三、投诉主体：江西柏年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清林桃花源9栋1单元102室

法定代表人：符水芳   联系电话：13479358959

授权代表：肖继红
   联系电话：13907915461

被投诉人1：江西铭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青原区大路村委旁

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18797867978

被投诉人2：吉水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龙华中大道499号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17779633755

四、基本情况
2023年2月8日，投诉人对《吉水县城区路灯照明钠灯金卤灯光源改造项目（JXMH-2022－001）》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我局依法予以了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1.检测报告检测日期前后不一致，并不能成为废标的理由。

2.我司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检测报告真实有效。

3.质疑公司与招标代理涉嫌串通，非法获取我司机密文件。

投诉项目基本情况：本项目于2022年12月16日开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投诉人（江西柏年科技有限公司）为预中标供应商，招标代理机构于2022年12月20日进行了结果公示后，江西量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评审结果向采购人进行了质疑。采购人对质疑事项组织了专家复议，结论是检测报告存在的错误问题，直接影响投标的有效性及可信性，采购人依此取消了投诉人（江西柏年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并报我局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二）投诉请求

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和所有参此项目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请贵单位认真对待就上述事项作出书面回复。

（三）调查情况

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我局通过调阅相关材料、向投诉主体、被投诉人及相关检测报告出具机构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结果出具如下意见：

关于投诉事项1：检测报告检测日期前后不一致问题。相关检测机构深圳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函声明为工作人员文字错误，不影响检测数据真实性；经调查核实，我局认为检测报告中检测日期为开始检测时间与结束检测时间的时间段记载，不是检测报告的出具时间，招标文件也没有对检测报告的时间要求，该记载错误并不影响报告的时效性，不能依此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该投诉事项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关于投诉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检测报告真实有效问题。依据相关检测机构(深圳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函，及对相关检测报告（编号BST22120641785002GR、BST22120641785003GR）的在线查验，结果显示为内容真实有效。为此，我局认定检测时间的记载错误并不影响报告的真实性，该投诉事项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3：关于相关供应商与招标代理涉嫌串通非法获取投诉人机密文件问题。经调查，投诉人投诉相关供应商与招标代理涉嫌串通证据不足，且投诉人未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十八条的要求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五条“应当由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投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我局认定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投诉人对采购过程或者采购结果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投诉人对废标行为提起的投诉事项成立的，财政部门应当认定废标行为无效。”之规定，本机关处理决定如下：采购人依据检测时间记载存在不一致问题，认为其影响投标的有效性及可信性，从而取消投诉人（江西柏年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不符合政府采购法规规定，且与事实不符。责令采购人恢复投诉人的预中标资格。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3年2月17日 

　                                                        

